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注意事项
一、认真研读《指南》。2012年度《课题指南》共设1098个选题，其中涉及“社会主义”的选题50个，涉及“马克思主义”的选题49个，以“文化”为标记的选题130个，涉及“网络”的33个，涉及“道德问题”的13个，体现了鲜明的主流意识，紧密联系社会热点问题。一些往年设置的选题再度出现，如申报这些课题，要旧题新做，开展创新性研究，避免重复已立项课题。 

二、按题申报，自设课题，同时鼓励自选课题的申报：《指南》只规定范围、方向和重点，申请人必须自行设计具体题目，明确研究对象或问题指向，表述准确简明。鼓励根据个人学术兴趣和研究积累，申报“一般自选项目”和“青年自选项目”。所有符合《指南》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的，23个学科均可申报自选课题。建议：应用对策类尽量按题申报，不要自选；基础理论类鼓励申报自选课题。 

三、研究类型、结题形式和研究周期：基础理论研究（强调原创性和开拓性，时间3年左右，一般以专著结项，字数不少于20万字）；应用对策研究（突出针对性和操作性，时间1-2年，须以研究报告结项）。结题形式以专著、研究报告和论文为常见。因鉴定要求不同，申报人须明确一种为主的最终成果形式；若选两种，另外一种仅作参考。系列论文不少于10篇,字数一般在10-12万字。本次申报立项时间从2012年7月1日起算，到最终成果通过鉴定验收止(计划完成时间填写1-3年后的6月30日或12月31日，含3个月鉴定验收时间）。

四、资助额度和经费预算：重点25万元、一般和青年15万元，请按各类上限申请经费；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合理预算经费（参见范本）。
五、申报资格：
1.课题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国家社科项目（含教育学、艺术学单列学科），不能申报国家自科基金或其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其课题组成员也不能作为负责人以内容相同或相近的课题申报国家自科基金或其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作为成员可参与申报，但内容不能雷同；参与项目的数量没有限定，建议一般不要超过2项。有在研国家社科和国家自科各类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报（以结项证书标注日期为准）。
2.申报重点和一般项目必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需要合理组建科研团队，课题组成员应真正参与研究工作。鼓励多部门、跨学科协同申报。切忌1个教师加若干研究生组成课题组。课题组成员或推荐人必须征得本人同意，并有本人手写签名。获立项后成员如有变更必须由负责人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

3.青年项目全体成员年龄均不得超过39周岁（1973年2月25日以后出生），申报人不具备副高职称的，须由2名正高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用博士论文或者博士后出站论文为基础申报的，不能原题申报，必须对内容和框架进行调整充实。符合青年项目条件的尽量申报青年项目，全体成员（含负责人）建议4-5人。
4.申报人为本校正式职工。可以吸纳外单位人员参与课题申报，如涉及经费外协的，双方须明确权利责任和经费，签署有效合作协议。
六、申报组织：各院系根据学校总体安排，确定各自申报工作计划，并及时通报社科处；文科各院系必须对本单位受理的申报材料组织评审、推荐，按照本单位申报限额（含上浮数）排序推荐，由科研秘书统一报送《申请书》、《活页》预审稿各1份，院系《申报排序推荐表》1份（由分管科研领导签名并盖院章）。社科处不受理个人报送的申报材料。其他院系或部门的申报材料可直接报送社科处。社科处将对申报材料组织专家预评审，适时安排会议集中反馈相关信息。具体时间要求见《申报工作流程》
七、申报材料：《申请书》和《活页》各7份，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分开装订。其中1份《申请书》中的“表六”盖院系公章。《活页》夹在《申请书》中。
八、社科处受理正式申报材料截止：2012年2月16日

省社科规划办受理截止：      2012年2月22日

社  科  处
                                            2011年12月26日
